关于印发《湖南城市学院二级机构内设科、系（室、中心）、部设置方案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   《湖南城市学院二级机构内设科、系（室、中心）、部设置方案》经学校党委会讨论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湖南城市学院二级学院系（室、中心）设置一览表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城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5月31日

湖南城市学院二级机构内设科、系（室、中心）、部设置方案

     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，建立与我校二级机构设置相匹配的第三级管理机构，以更好地发挥管理效能，激发我校各类人员干事创业的潜力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设置原则
1.整合资源，依职能设科。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进行整合，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合力，达到精简岗位、提高效能的目的。
2.合理分工，明确职责。各科室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，明确职责权限；科室设置后，要做到凡事明确到岗，职责明确到人，有利于职责落实和责权统一。
3. 整合师资，依专业设系。在整合学科资源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整合专业资源，将相近专业设为一个系，有利于整合师资，降低办学成本，保证教学质量。
二、党政管理机构、群团、直属单位科室的设置
参考兄弟院校和结合学校工作需要，党政管理机构、群团、直属单位拟内设科室67个，基建与后勤管理处另有3个中心，另外，设有11个业务部室，具体情况如下。

党政、群团、直属单位内设科室设置
党政办公室/法律顾问室（含档案馆）设五科室，包括党务秘书科、行政秘书科、综合科、档案科、法律事务科。

纪委办公室/监察处设三个科室，包括综合办公室/信访室、纪检监察室、案件审理室/宣教室。

组织部/党校/机关党委设三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/党校教务科、组织科、干部科。

宣传部/统战部设三个科室，包括理论教育科/综合科、宣传科、校报编辑部。

人事处/教师发展中心设三个科室，包括师资科/人才办公室、劳资社保科、人事科/综合科。

教务处设五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（含教材管理）、专业建设科、教学运行科、学籍管理与考试中心、实践教学科。

科研处/学科建设办公室/研究生处设四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/知识产权科、项目管理科、科技成果转化科、学科建设与学位办公室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/武装部设五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/国防动员办公室、思想教育科、学风建设与学生管理科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招生就业处设三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、招生科、就业科/就业指导教研室。

计划财务处设四个科室，包括会计核算科、收费管理科、综合计划科、会计稽核科。

保卫处设三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、治安与技防管理科、消防安全科。

审计处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综合审计科、基建审计科。

基建与后勤管理处设三科室三中心，包括综合科/车队、基建科、维修与物业监管科、饮食服务中心/卫生所、绿化与公益劳动指导中心、水电服务中心。

资产处设二个科室，包括房地产管理科、物资设备科。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/国际教育学院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、外事科。

发展规划处设一个科室，为综合科。

离退休工作处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综合服务科、活动指导科。

中国教育工会湖南城市学院委员会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/职工活动工作部、职工福利工作部/女职工工作部。

共青团湖南城市学院委员会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组织宣传部、社团活动与学生科技创新部。

图书馆设一个科室，为综合科。

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设一个科室，为综合科/招标与采购科。

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/设备管理科、网络信息科/智慧校园管理科。

产业管理与社会服务中心/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设二个科室，包括综合科、企业管理与社会服务科。

校友联络办公室/教育发展基金会设一个科室，为综合科。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/高等教育研究所设二个科室，包括质量监控科、评估办公室

工程训练中心/应用与创新创业学院设一个科室，为综合科。

   （二）直属单位内设业务部室设置
1.图书馆设三个业务部，包括文献采编部、读者服务部、信息化服务部。

2.学术期刊中心设二个业务部，包括《城市学刊》编辑部、《湖南城市学院学报》（自科版）编辑部。

3.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/高等教育研究所设一个业务室，为高等教育研究室。

4.工程训练中心/应用与创新创业学院设四个业务室，包括电工电子实训室、金工实训室、创新创业实训室、计算机实训室。

5.城市发展研究设一个业务室，为《两型社会改革与建设》编辑部。
二级学院系（室、中心）的设置
学院依据具体情况设立学院办公室、教学科研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办公室，12个学院共计35个科室（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学生工作办公室）。另外，继续教育学院设综合科/招生科、成人教育科、培训科3个科室。因此，学院共计科室38个。另外，依专业和教师人数设58个系（室、中心）。具体如下。

1.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设三系一中心，包括建筑学系、城乡规划系、风景园林系、建筑与城乡规划实验实训中心。

2.市政与测绘工程学院设三系一中心，包括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系、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系、测绘科学系、测绘与市政实验实训中心。

3.土木工程学院设四系三实验室，包括建筑工程系、道桥与交通工程系、地下工程系、工程造价系、土木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（建筑工程实验室、道路交通实验室、结构实验室）。

4.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设五系一中心，包括计算机科学系、计算机网络系、通信与光电工程系、电子工程系、物理系、信息与电子实验实训中心。

5.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设三系一中心，包括材料学系、化学工程系、环境与生物工程系、材料与化学实验实训中心。

6.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设二系一室一中心，包括机械系、电气工程系、机械基础教研室、机电工程实验实训中心。

7.管理学院设四系一中心，包括工商管理系、经济统计系、管理科学与工程系、公共管理系、管理实验实训中心。

8.艺术学院设五系一中心，包括音乐学系、音乐与舞蹈表演系、视觉传达设计系、环境设计系、美术学系、艺术实训中心。

9.体育学院设二系一室一中心，包括体育教育系、社会体育系、大学体育教研室、体育实验实训中心。

10.理学院（教师教育学院）设二系二室，包括数学与计算科学系、师范教育系、公共数学教研室、综合实训室。

11.人文学院设三系三室一中心，包括中文系、新闻传播系、英语系、大学英语第一教研室、大学英语第二教研室、雅思与师范英语教研室、人文实训中心。

12.马克思主义学院设三室，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、思想政治教育与形势政策教研室（含小学德育教育）。

